
东直门～雍和宫第三回π入地安门110千伏线路工

程（电力隧道）围堰导流（监理）

资格预审公告

一、招标条件

       东直门～雍和宫第三回π入地安门110千伏线路工程（电力隧道）围堰导流（监理） (招标

项目编号: 无 )    ,已由   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   批准  (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东直门～雍和宫第三回π入地安门11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( 京发改（核）【2023】70号

) ),资金来源为    国有企业单位自筹资金（中央） ，出资比例为    100% ，招标人为    国网

北京市电力公司    ,招标代理机构为    北京德基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   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

条件， 现进行    公开招标    。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     招标内容与范围：    新建东直门～雍和宫第三回π入地安门110千伏电力隧道穿越北护城河

围堰导流工程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马道施工及拆除、钢膜围堰施工及拆除、围堰内排水、河道内

清淤护砌、绿化恢复等全部工程内容的监理服务工作。

    招标暂估金额：      115911.67    （元人民币）

    项目地址:    北京 东城 北京市东城区   

     其它说明：无

三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
    申请人资格要求    申请人须具备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，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

工监理乙级及以上工程监理资质。其中，申请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，注

册专业水利工程施工监理，具有总监理工程师任命书。在工程施工期间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可以同

时担任其他建设工程总监理工程师。   

    本项目   不允许   联合体投标。



四、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

     文件获取时间：    2026-05-08 17:00:00 - 2026-05-13 17:00:00   

     文件获取方法：    在线获取方式   

     文件获取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   

     文件是否收费：    否   

    其它说明:    无   

五、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

    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    2026-05-18 17:00:00   

     文件递交方法：    在线递交方式   

     文件递交地址：    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   

     其它说明：    无   

六、资格预审方法

     本项目采用    有限数量制    ，当通过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多于    4    家时，通过资格审

查的申请人限定为    4  家。

七、其他公告内容

    其他公告内容 ：    无   

   在资格预审文件获取的有效时间内，下载文件家数不足   4   （含）家，或者在资格预审申请

文件递交的有效时间内，递交文件家数不足   4   （含）家，本次招标转为资格后审方式。

   潜在申请人必须下载资格预审文件才能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，如资格预审转为资格后审，潜在

投标人必须下载招标文件才能递交投标文件。

八、公告发布媒介

  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(https://ggzyfw.beijing.gov.cn/);   

九、联系方式

     招标人名称：   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41号   

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袁工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63660742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账号：    0200048609022102153   

     招标人开户行：  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河沿支行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：    北京德基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  

     地址：   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6号院盈坤世纪D座8层   

     联系人：    余娇、赵凯   

     联系电话：    63717030-1036   

     电子邮件：    zzb7031@bjdeji.com   

     传真：    83682127-1026   

     网址：    /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账号：    110061242018010082624   

     招标代理机构开户行：    交通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  

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：（盖企业CA电子印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（盖个人CA电子印章）

     声明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本招标项目交易中心仅提供招投标信息及开、评标场所等见证

服务，不具有行政监督管理责任， 招标过程由招标人负责组织及解释。招标人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招标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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